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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多浪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涉及诉讼进展暨收到民事调解书 

公告（补发）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

收到应诉通知书的日期：2019 年 4 月 17 日 

诉讼受理日期：2019 年 4 月 10 日 

受理法院的名称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 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

（一）（原告/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朱炳林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-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罗明朗、新疆三剑律师事务所律师 

 

（二）（被告/被上诉人）基本信息： 

姓名或名称：新疆多浪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/其他负责人：艾合买提·吾买尔 

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：安尼瓦尔·亚生及茹可亚·哈力木拉提、公司临时

负责人和董事长职责代行人 

（三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： 

原告与被告因牛副产品收购事宜产生纠纷，原告诉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

苏市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阿克苏市法院”或“法院”），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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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苏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达成调解协议。 

 

（四）诉讼的请求及依据： 

2018 年 1 月 21 日，朱炳林（以下简称：原告）与新疆多浪牧业股份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：“被告”或“多浪牧业”）签订一份“收购合同”，约定：原告以承包

的方式收购被告屠宰场的牛副产品，原告按照自己收到的产品进行结算。原告在

合同签订后向被告缴纳 150 万元保证金等条款。但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履行

了合同内容，并应被告要求支付了 250 万元保证金，而被告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不

能按约给原告提供产品，在合同履约过程中违约。故原告诉至法院，请求判令被

告退还保证金和违约金共 3125000 元。 

 

（五）案件进展情况： 

2019 年 4 月 10 日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原告与被

告定金合同纠纷一案，在审理过程中，经法院主持调解，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协

议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出具民事调解书

（2018）2901 民初 1577 号。 

 

三、判决情况（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） 

2019 年 5 月 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书

（2018）2901 民初 1577 号，调解协议结果如下： 

（一）、被告多浪牧业在 2019 年 6 月 5 日前退还原告朱炳林保证金 2500000

元（贰佰伍拾万元）。 

    （二）、如被告多浪牧业未在规定期限内履行义务，那么自 2019 年 6 月 5

日起还应支付原告 2500000 元保证金的利息，利息按月利率 2%，年利率 24%计

算。 

    （三）、原告放弃要求被告支付违约金的请求。 

    （四）、被告多浪牧业的 300 亩养殖基地如果出售，应当优先偿还原告朱炳

林的 250 万元定金。 

（五）、原被告双方之间因收购合同而产生的所有其他费用及款项均已结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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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、案件受理费 15900 元由被告多浪牧业承担。 

 

针对本案诉讼结果，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： 

公司将积极扩大经营，筹措资金，并按照执行通知书（公司于 2019 年 7 月

23 日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了《关于收到法院执行通知书的公告》，公告编号：

2019-026）的要求履行相关义务。在未来的经营发展之中，严格遵守相关法律、

法规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。 

 

四、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以上事项将对公司日常经营带来重大影响，公司将积极同相关债权人进行沟

通，履行还款义务。 

 

（二）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： 

以上事项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公司也将积极与原告方协商 

将损失降低，同时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五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

无 

 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 

民事调解书（2018）2901 民初 1577 号 

 

 

新疆多浪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9 年 7 月 25 日  


